
 

 

 

 

 
   

 
   
   
  
  
   
   
   
  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  
 
 

  
  
  
   

  
  

  
  

 
    

   

   
   

   
 

WoC 09 /17  

婦女事務委員會

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八十七次會議記錄

出席者 ︰ 劉靳麗娟女士  (主席 ) 
戴淑嬈女士 署理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 

(副主席 ) 

林惠玲女士

梁陳智明女士

黃舒明女士  

梁頌恩女士  

陳麗雲教授

伍婉婷女士  

A r u n a  G U R U N G 女士

洪雪蓮教授  

關蕙女士  

楊建霞女士  

龐愛蘭女士  

蘇潔瑩醫生  

陳婉嫻女士  

羅婉文女士  

劉仲恆醫生  

張岱楨先生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 5 )  

因事  	 蔡永忠先生  

缺席者︰  	嚴楚碧女士  

王少華女士  

何林恬兒女士  

趙麗娟女士  

列席者︰ 張越女士

鄧顯權先生

韋俊彥先生

陳黃潔明女士

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福利 )2  
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(福利 )2A  
(秘書 ) 
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(福利 )2C  
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 (福利 ) 2  

議程 林嘉泰先生

項目  1： 鄧麗芬女士

葉兆輝教授

社會福利署副署長

社會福利署

總社會工作主任 (家庭及兒童福利 ) 2  
香港大學教授

議程

項目  2 
李令翔先生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總裁

1
 

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鮑克運先生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

高級副總裁 (業務運作 ) 

項目  1：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 (文件編號：WoC 04 /2017 )  

1 .1  社 會 福 利 署 副 署 長 林 嘉 泰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「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長 遠

發 展 研 究 」 。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委 託 香 港 大 學 葉

兆 輝 教 授 率 領 的 顧 問 團 隊 進 行 這 項 研 究 。 研 究 旨 在 進 一 步 檢 視 現 時 幼

兒 照 顧 服 務 的 供 求 ， 並 就 服 務 的 長 遠 發 展 方 向 提 出 建 議 。 副 署 長 簡 介

完畢後，葉教授向委員講述研究的最新進展及詳情。  

1 .2  葉 教 授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解 釋 ， 雖 然 這 項 研 究 以 幼 兒 為 中 心 ， 但

研 究 的 結 果 有 助 探 討 如 何 通 過 改 善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提 高 出 生 率 和 婦 女 勞

動 人 口 參 與 率 。 社 署 副 署 長 補 充 說 ， 提 高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質 素 是 研 究 的

主要目標之一。  

1 .3  有 委 員 建 議 研 究 可 向 外 國 的 跨 代 學 習 中 心 借 鑒 ， 讓 住 在 附 近 的 兒

童 與 長 者 共 同 參 與 富 創 意 的 活 動 ， 既 有 益 身 心 ， 又 能 讓 參 加 者 樂 在 其

中。  

1.4  部 分 委 員 關 注 到 有 些 地 區 的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供 求 錯 配 。 另 有 部 分 委

員建議，研究應顧及不同地區之間的人口差異，並應諮詢各區區議會，

以加深了解不同地區在幼兒照顧服務方面的特定需要。 

1 .5  有 委 員 關 注 到 不 同 類 別 服 務 是 否 切 合 不 同 年 齡 組 別 所 需 ， 社 署 副

署 長 回 應 時 解 釋 ， 研 究 也 會 探 討 幼 兒 中 心  (包 括 獨 立 幼 兒 中 心 和 幼 稚

園 暨 幼 兒 中 心 )服 務 與 幼 稚 園 教 育 之 間 的 關 係 。 有 委 員 詢 問 研 究 會 否

論 及 幼 兒 的 教 育 需 要 。 葉 教 授 贊 同 教 育 需 要 是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重 要 一

環 ， 並 指 該 研 究 就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長 遠 發 展 方 向 提 出 建 議 時 ， 會 全 面

檢 視 有 關 服 務 。 有 委 員 補 充 說 ， 鑑 於 本 港 兒 童 患 有 濕 疹 的 情 況 十 分 普

遍，保健也是幼兒照顧服務不可或缺的一環。  

1 .6  社 署 副 署 長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社 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舉 辦

諮 詢 會 ， 由 顧 問 團 隊 向 各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的 營 辦 機 構 、 前 線 人 員 、 家

長 、 婦 女 組 織 和 專 業 團 體 等 講 解 研 究 的 擬 議 工 作 計 劃 ， 並 蒐 集 各 方 意

見。社署會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和其他持份者匯報研究結果。  

1 .7  主 席 感 謝 各 委 員 提 出 意 見 ， 並 請 顧 問 團 隊 在 進 行 研 究 時 考 慮 這 些

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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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2：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就終身年金計劃的簡介  

2 .1  香 港 按 揭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(按 揭 證 券 公 司 )執 行 董 事 兼 總 裁 李 令 翔 先

生 以 投 影 片 向 委 員 簡 介 其 公 司 的 終 身 年 金 計 劃  (年 金 計 劃 )。 李 先 生 指

出 ， 香 港 的 年 金 市 場 尚 待 發 展 ， 尤 其 是 終 身 保 證 定 額 即 享 年 金 產 品 的

選擇十分有限，上述年金計劃是在此背景下籌劃的。  

2 .2  李 先 生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解 釋 ， 每 名 投 保 人 獲 保 證 發 放 的 每 月 固

定年金的總金額，等同已繳保費的  105%。如投保人在獲發  105%已繳

保 費 之 前 身 故 ， 其 受 益 人 會 繼 續 每 月 收 取 餘 下 期 數 的 年 金 。 這 項 保 證

令 投 保 人 無 須 擔 心 因 早 逝 而 失 去 剩 餘 的 年 金 價 值 。 李 先 生 續 說 ， 年 金

計 劃 訂 下 劃 一 的回 報 率 ， 因 此 較 年 輕 的 投 保 人  (相 對 於 較 年 長 的 投 保

人 )和 女 性 投 保 人 (相 對 於 同 齡 男 性 投 保 人 )會 因 預 期 壽 命 較 長 而 獲 得 金

額較低的每月年金，這與市場普遍做法相符。  

2 .3  委員知悉年金計劃把每名投保人的投保金額上限訂為  100  萬元，

是 為 了 促 進 廣 泛 參 與 ， 並 避 免 年 金 計 劃 過 度 集 中 在 少 數 投 保 人 身 上 。

部分委員建議按揭證券公司按實際市場需要考慮調整投保金額上限。  

2 .4  有 委 員 建 議 ， 年 金 計 劃 應 為 不 同 健 康 狀 況 的 投 保 人 提 供 不 同 級 別

的 每 月 年 金 。 李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這 種 做 法 需 要 精 算 審 查 ， 而 且 目 前 未 有

所需的本港人口統計資料。  

2 .5 部 分 委 員 對 年 金 金 額 並 非 與 通 脹 掛 鈎 表 示 關 注 。 李 先 生 指 出 ， 目

前 市 場 上 並 無 這 類 對 沖 通 脹 風 險 的 通 脹 掛 鈎 投 資 產 品 ， 不 過 ， 為 回 應

這 方 面 的 訴 求 ， 按 揭 證 券 公 司 會 探 討 不 同 的 安 排 ， 為 年 金 計 劃 提 供 附

加 項 目 ， 例 如 增 設 遞 增 年 金 。 年 金 計 劃 下 任 何 產 品 都 必 須 符 合 商 業 原

則，也要在財務上切實可行並可持續下去。  

2 .6  主 席 感 謝 按 揭 證 券 公 司 的 簡 介 ， 並 請 該 公 司 積 極 考 慮 委 員 的 建

議。

項目  3：第六十一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的報告  

3 .1  委 員 聽 取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 (福利 )2C 韋俊彥先生匯 報 二 零

一 七 年 三 月 十 三 至 十 六 日 期 間 ，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紐 約 出 席 第 六 十 一

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 (第六十一屆會議 )的情況。  

3 .2  有 委 員 就 第 六 十 一 屆 會 議 的 主 題 「 在 不 斷 變 化 的 職 業 領 域 內 增 強

婦 女 經 濟 權 能 」 ， 詢 問 政 府 如 何 在 施 政 方 面 把 會 議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考 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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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內 ， 以 及 有 何 支 援 基 層 婦 女 措 施 。 署理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回

應說，由於各個經濟體系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不同，有關建議只涵蓋一般

原則和大方向，讓成員經濟體系根據各自情況考慮採用。為紓緩貧窮，

政府除了扶貧工作外，也從多方面採取不同措施，例如加強課餘託管服

務，以便給予婦女 (包括基 層婦女  )更多的支援，鼓勵她們加入／留在職

場。 

3.3  主 席 回 應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香 港 的 代 表 團 借 這 次 出 訪 紐 約 的 機

會，與當地婦女組織及一些同是來自香港並出席會議的非政府機構的代

表會面並交流意見。

項目  4：通過第八十六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 

4 .1  第八十六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無須修改，獲得通過。

項目  5：秘書報告 (文件編號：WoC 07 /17 )  

5 .1  委員已省覽秘書報告，並知悉其內容。

項目  6：其他事項  

6 .1  委 員 認 為 基 於 保 密 理 由 ， 為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的 委 員 安 排 視 像 會 議 ，

並非可行的方案。  

6 .2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五時二十分結束。

婦女事務委員會秘書處

二零一七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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